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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考核評核項目及標準 

操作流程 

測試預演(操作) 

 Q & A時間 

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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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 

自前年(101)年內政部消防署辦理EMIS

全國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
區)公所測試評核，並納為年度工作評
鑑災害管理績效考核(全年度平均得分
95分以上滿分)，依其計畫內容自本
(103)年5月至11月實施第1及第3種型態
演練，規劃納入演練單位教育訓練，
並爰例擬定本府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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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新北市政府辦理103年 

「常態性應變管理資訊系統 (EMIS) 演練」 

實施計畫 

演練時間:(103年5至11月) 

 第1種型態演練(每月第1個星期二):本市(含各區公所) 

災情通報演練，於當日10時至17時辦理。 

 第3種型態演練(及11月第3個星期二):本市(含區公所) 

模擬災情同步處置演練，於當日10時至12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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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懲標準及額度 
參演單位(本府相關局處及各區公所)： 

 內政部消防署期中、期末考評作業平均總成績達90分以上， 

參與測試評核且資料上傳3次皆無錯誤者，參演單位給予嘉獎 

1次，資料上傳有誤者不予敘獎。 

 內政部消防署期中、期末考評作業平均總成績未達80分者， 

參演單位提具檢討改善計畫予本府承辦單位。 

 測試期間如發現有重大缺失或影響整體防救災整備工作者，
或未依規定配合辦理不力人員(含操作人員、主管人員)，將
依「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基準」
辦理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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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考核評核項目及標準 

受測項目 配分  實得分數 
評分原則 

(視實際情形，配合酌予給分) 

建議改善 

事項 

全國各鄉鎮市區災情通報測試 

1.測試前有無依規定主動與內政部消防署
聯繫，並依限傳送參加測試演練人員
調查表 

5 

1. 測試15分前主動與內政部消防署聯繫(2分) 

2. 測試前3天傳送參加測試演練人員調查表(3分) 

2.有無依規定填報上傳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撤除時間 

5 

1. 測試時間開始已開設應變中心(3分) 

2. 測試時間開始後1小時內開設應變中心(2分) 

3. 測試時間開始後7小時內開設應變中心(1分) 

4. 測試時間結束後撤除應變中心(2) 

5. 測試時間結束均未開設應變中心(0分) 

3.有無依範例及規定時間內填報上傳速報
表(A1a) 

10 

1. 測試時間結束前完成上傳(5分) 

2. 依範例詳實填報內容，填報內容有誤者每次扣2分，並需
重新傳送(5分) 

3. 測試時間結束前未上傳(0分) 

4.有無依範例及規定時間內填報上傳速報
表(A2a) 

10 

測試時間結束前完成上傳(5分) 

依範例詳實填報內容，填報內容有誤者每次扣2分，並需重新傳
送(5分) 

測試時間結束前未上傳(0分) 

5.有無依範例及規定時間內填報上傳速報
表(A3a) 

10 

1. 測試時間結束前完成上傳(5分) 

2. 依範例詳實填報內容，填報內容有誤者每次扣2分，並需
重新傳送(5分) 

3. 測試時間結束前未上傳(0分) 

6.有無依範例及規定時間內填報上傳速報
表(A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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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測試時間結束前完成上傳(5分) 

2. 依範例詳實填報內容，填報內容有誤者每次扣2分，並需
重新傳送(5分) 

3. 測試時間結束前未上傳(0分) 

應變管理資訊系統(EMIS)第1種型態定期測試評分表 
受測縣市：                                  評分人員： 

受測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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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考核評核項目及標準 
受測項目 配分  實得分數 

評分原則 

(視實際情形，配合酌予給分) 

建議改善 

事項 

全國各鄉鎮市區災情通報測試 

7.有無依範例及規定時間內填報上傳速報
表(A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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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測試時間結束前完成上傳(5分) 

2. 依範例詳實填報內容，填報內容有誤者每次扣2分，並需
重新傳送(5分) 

3. 測試時間結束前未上傳(0分) 

8.有無依範例及規定時間內填報上傳速報
表(A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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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測試時間結束前完成上傳(5分) 

2. 依範例詳實填報內容，填報內容有誤者每次扣2分，並需
重新傳送(5分) 

3. 測試時間結束前未上傳(0分) 

9.有無依範例及規定時間內填報上傳速報
表(A7a) 

10 

1. 測試時間結束前完成上傳(5分) 

2. 依範例詳實填報內容，填報內容有誤者每次扣2分，並需
重新傳送(5分) 

3. 測試時間結束前未上傳(0分) 

10.有無依範例及規定時間內填報上傳速
報表(A8a) 

10 

1. 測試時間結束前完成上傳(5分) 

2. 依範例詳實填報內容，填報內容有誤者每次扣2分，並需
重新傳送(5分) 

3. 測試時間結束前未上傳(0分) 

11.有無依範例及規定時間內填報上傳模
擬災情 

10 

1. 測試時間結束前完成上傳(5分) 

2. 依範例詳實填報內容，是否詳實具體填報上傳處置情形(

含人、事、時、地、物等資訊)(5分) 

3. 測試時間結束前未上傳(0分) 

總分 

(各項測試得分合計) 

備註：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當月如有參加第1種及第3種測試，以第3種成績(詳附件7)佔總成績30％，第1種測試成績(詳附
件5)佔總成績70％，合併計算總成績分數；僅參加第1種測試，以所得成績為總成績。 

2.本表依據期程表進行定期測試；各機關因故無法於預定日期配合測試時，請於測試日期前3天(不含例假日及國定假日)
，先行與內政部消防署聯繫並配合安排後續補測日期(聯絡人：張紫伶 電話：02-81966137、信箱:joyce@nfa.gov.tw；
王勝弘專員 電話：02-81966133、信箱:wsh@nfa.gov.tw)。 

3.遇有因資訊系統故障或維修無法配合進行測試之情事，應主動與內政部消防署聯繫，由內政部消防署視實際修繕情形
，另行排定補測日期再予以實施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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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考核評核項目及標準 
「全國各鄉鎮市區災情通報測試」測試時間： 

103年11月12日(星期三)上午10時00分至17時00分 

測試前15分鐘主動與內政部部消防署聯繫 

請各公所於11月12日9時15分前準時登入本市
EMIS(新版)系統。 

本府依系統各公所上線名單，檢視各區公所整備
狀況，登入系統視同整備完成，登入後以email向
本府承辦人(ac7705@ntpc.gov.tw)報備。 

例如:新店區公所已上線登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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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考核評核項目及標準 

單位 職稱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備註 

每月測試前3天傳送參加測試演練人員調查表(如附件) 

請各公所於10月31日前以電郵方式傳送本府承辦人彙整 

 (ac7705@ntpc.gov.tw)，參訓人員請同測試人員。 

9 



           中央考核評核項目及標準 
應變中心是否第一時間開設及撤除時間 

本項統一由消防局(幕僚參謀組)於9時整完成二級專案開設，
各公所毋需開設；其中變更層級及撤除專案亦由由消防局
(幕僚參謀組) 統一作業，各公所毋需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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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時間結束前是否完成資料上傳中央(分工如下) 

消防局(幕僚參謀組): 

登打災情範例內容(填報1筆模擬災情)，並於現場狀況欄
位註明為【縣市政府填報】，且填報人應為不同人，發
生地點亦為不同區，並於填報完成後，指派相關局處(本
府EMIS系統為自動分派)。 

確認公所填報災情(2筆)無誤後，上傳中央。 

 

 



           中央考核評核項目及標準 
 

測試時間結束前是否完成資料上傳中央 

公所:各區公所依範例詳實填報A1a至A4a、D3、D4

表格 (無A6、A8表)及登打災情範例內容(填報2筆模
擬災情)，且填報人應為不同人，發生地點亦應為不
同里。 

局處:由本府相關機關(消防-A1至A3、民政-A4、社
會-D3、D4)審核各區公所填報之A1a至D4a表後，
上傳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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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考核評核項目及標準 
有無依範例及規定時間內填報上傳模擬災情 

請各公所將災情填報後上傳系統 

上述災情填報內容如下：(擇一災情登打) 

道路受損 

人員受困 

電力停電 

本次測試(與102年不同處)新增「119填報轉入EMIS系
統2筆模擬災情」測試及「網路災情通報模擬案件處
置演練」 

12 



登打注意事項(一) 
 請各位參演人員登入後，EMIAL回報該公所登入完成，例如:

新店公所參演人員皆已登入完成，這樣我就知道各位登入了。 

 每一區要新增2筆模擬災情(分別由2個不同的人登打)(PS.地址
要有"00里")、現場狀況、GIS定位、上傳災情照片、回覆處
理情形(請依11月份範例登打:已EMAIL給各公所防災承辦人
了)。 

 各區填報之2筆模擬災情，地址務必填報詳實(地址00區00里
00路00號)，切記要核對自己公所有無打"00里"，且2筆模擬
災情應為不同的里。 

 例如:1.新店區中正里三民路12號， 

              2.新店區碧潭里北新路26號.，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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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打注意事項(二) 
 A1-A4、D3、D4表數字內容務必填報詳實(必須同中央11月份

範例:我有整理過，已寄給防災承辦人，這個月沒有A6、A8

表)。 

 (一)D3表: 

   新北市系統D3表已有中央D3表內的目前儲糧預估可  

再供應狀況及是否以開口合約或連結民間團體持續供
應熱食這2個項目，故這2個項目有對應欄位，記得要
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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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打注意事項(三) 
 

 

 各公所務必照11月份第1 種測試模擬災情落實登打，文字及
數字請同範例，不要去少掉一些字，還有請從這3筆裡選2 筆
登打，不要自創其他類別的災情。 

 

 整個演練完成後，要撤除的時候，會發簡訊告知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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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流程-登入系統 
登入系統【 http://eoc2.ntpc.gov.tw/EMIS/ 】 

選擇【府內帳號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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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流程-登入系統 

輸入市府公務帳號及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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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流程-登入系統 

即可進入系統首頁，開始進行後續的操作。 

常用功能區   簽到簽退區   

標題區   

功能表區   

主要作業區   

  

提醒簽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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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流程-簽到 

於系統畫面左上角按【簽到】鈕後再選擇【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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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30 

                   操作流程-簽退 
於系統畫面左上角按【簽退】鈕後再選擇【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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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流程-登入系統 

即可進入系統首頁，開始進行後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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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流程-開設應變中心 

登入系統後點選【開設管理】->【應變中心開設】【本項目係

由消防局(幕僚參謀組)登打】 

 

 

2012/08/06 22 



               操作流程-開設應變中心 

再點選右上角【新增】鈕】【本項目係由消防局(幕僚參謀組)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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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流程-開設應變中心 
進入「開設新專案」的視窗，於視窗中輸入資料，先點選
【儲存】再點【儲存並上傳開設資訊】鈕，新增專案完成。
【本項目係由消防局(幕僚參謀組)登打】 

2012/08/06 

登打「應變中心二級」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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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流程-開設應變中心 
首頁會自動呈現該開設專案。【本項目係由消防局(幕僚參謀組)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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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流程-開設應變中心 
業務單位於【開設管理】->【線上人員】->檢視各公所開設
狀況->亮燈即為有上線(視同已開設專案) 

2012/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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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流程-開設應變中心 
同頁面之下方即可檢視各機關單位上線人員名單，依測試演
練規定各公所至少派3人以上參演。 

2012/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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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流程-修改開設應變中心層級 
頁面右方點選【修改】鍵。【本項目係由消防局(幕僚參謀組)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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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修改開設應變中心層級(一級) 

 
修改層級【一級】、指揮官名稱、發生狀況等->儲存【本項
目係由消防局(幕僚參謀組)登打】 

 

 

2012/08/06 

填寫變更
一級時間 

自動紀錄時間 

應變中心一級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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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流程-修改開設應變中心層級 

重新檢視【本項目係由消防局(幕僚參謀組)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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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登入災情：選擇【案件資料】->【案件登錄一覽表】->頁面右
上【新增案件-訊息】 

2012/08/06 31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範例 
103年11月 EMIS TEST第1種測試模擬災情(範例) 

列印單位: 

列印人員: 

列印時間: 2013/○○/○○ ○○: ○○ 

案號  縣市（鄉鎮） 災情類別 發生時間 發生地點 現場狀況 處理情形 搶救情形 處理狀態 

1-1 

 

○○區 

 

 
道路受損 

 

2014/11/12 

10:00 

 

○○里○○路
○○號 

 

○○縣道（32K）現場土石
崩塌，道路遭阻斷，無法
通行。 

目前由工務局通知開
口契約廠商搶修中，
另請警察人員於現場
進行交通管制。 

處理中 

 

2-1 

 

○○區 

 

 
人員受困 

2014/11/12 

10:00 

 

 

○○里○○路
○○號 

 

受到地震影響，○○市
○○區○○路○○號發生
跳電，造成電梯暫停運行 
，5名住戶受困於電梯中。 

已由消防局派員前往
現場處理，另聯繫電
梯廠商至現場協助。 

處理中 

5-1 

 

○○區 

 
電力停電 

2014/11/12 

10:00 

 

 

○○里○○路
○○號 

 

○○市○○區○○里因主
要變壓器跳脫，造成32戶
停電。 

台電已派人員搶修中，
預計下午完成搶修。 

處理中 

 

人員受困 

32 

電力停電 

道路受損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新增災情】打星號處皆需登打(請依據消防署範例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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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新增災情】打星號處皆需登打->【儲存】 

本項係依據災情種類而變動 

新增測試項目，請
點選查詢經緯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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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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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新增災情】打星號處皆需登打->【儲存】 

確認後會直接帶回來 
故本項地址要詳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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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重新檢視->一覽表頁面自動帶入新增之案件(以道路受損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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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本府消防局(幕僚參謀組)至【案件資料】->點選【案件管制表】
->點選【案件明細】->執行查證、修改或併案及刪除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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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本府消防局(幕僚參謀組)查證屬實、修改或併案內容後【上
傳中央】  

2012/08/06 39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若案件需【併案】時，請至【案件資料】->點選【案件登錄
一覽表】->【加派】 【本項目係由消防局(幕僚參謀組)處理】 

2012/08/06 40 



41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選擇案件後，點選【併案】後，跳出小視窗後按【確定】 

【本項目係由消防局(幕僚參謀組)處理】 

42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案件登錄一覽表】頁面將出現【已併案】狀態 【本項目係
由消防局(幕僚參謀組)處理】 

2012/08/06 43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本系統為自動分派機制，當有災情時，本府相關局處及公所
請至【案件資料】->點選【案件管制表】->點選【處理回復】 

 

44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處理回復】->跳出【處理情形回覆】視窗->請相關局處填
寫打星號處->【儲存】，若非權責單位請點選【非本單位處理
之案件】 

 

2012/08/06 45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處理情形回覆】視窗->【輸入人員傷亡資料】->依中央提供
速報表A1a範例死亡、失蹤及受傷數據登打 

46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輸入人員傷亡資料】->【新增】 

47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輸入人員傷亡資料】->【確定】->【死亡】(依範例數據登打) 

48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輸入人員傷亡資料】->【確定】->【受傷】(依範例數據登打) 

49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儲存】->列出登打資料->按【x】 

50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按【x】->自動帶入數據->檢視後按【儲存】 

51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至【災情彙整】->【速報表填寫】->【表A1a】->【填寫】 

52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輸入人員傷亡資料】->自動帶入速報表A1a 

53 



               操作流程-災情通報 
相關局處回覆處理情形後，【案件管制表】處理中案件頁面
將從【橘色】變【黃色】 

54 



                 操作流程-填寫速報表 

點選【災情彙整】->【速報表填寫】->依消防署提供之範例
【填寫】A1a-A4a、D3、D4表 

2012/08/06 55 



                 操作流程-填寫速報表 
請各公所點選所屬單位右邊【填寫】鍵 

56 



                 操作流程-填寫速報表 
【填寫】完成後->按【儲存】鍵->完成 

57 



                 操作流程-上傳速報表 
完成【填寫】後->顯示填寫時間表示確定完成並上傳本府 

58 



                 操作流程-上傳速報表 
當各公所完成速報表【填寫】後->由消防局管制組(A1-A3)、
民政局(A4)、社會局(D3-D4)審核後，填寫空白處，先將檔案
【匯出速報表】存檔，再按【審核/上傳中央】 

59 

1 2 



操作流程-修改開設應變中心層級(二級) 
於【開設管理】選項->點選【應變中心開設】->【修改 】 

【本項目係由消防局(幕僚參謀組)登打】 

 

2012/08/06 

60 



操作流程-修改開設應變中心層級(二級) 
修改層級【二級】、指揮官名稱、發生狀況等->【儲存】->

【上傳】【本項目係由消防局(幕僚參謀組)登打】 

2012/08/06 

2 

填寫變更
二級時間 

自動紀錄時間 

應變中心二級 

1 

2 
61 



操作流程-修改開設應變中心層級(二級) 
重新檢視【本項目係由消防局(幕僚參謀組)處理】 

62 



               操作流程-撤除應變中心 
各資料皆上傳中央後即點選【修改】鍵->撤除應變中心【本
項目係由消防局(幕僚參謀組)處理】 

63 



               操作流程-撤除應變中心 
修改層級【三級】、指揮官名稱、發生狀況等->【儲存】->

【上傳】->【撤除】【本項目係由消防局(幕僚參謀組)登打】 

填寫變更
三級時間 

自動紀錄時間 

應變中心三級 

1 2 

3 
64 



                         Q&A時間 

65 


